
神教体办函〔2025〕12号

孟丹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在中小学加强开展劳动课教育建议》（第

80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关于“市教育局需高度重视劳动课的开展”

我市教育局将严格落实《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

动教育的意见》精神，采取以下措施：

1.强化政策落实：将劳动教育纳入全市中小学必修课程体

系，确保小学至高中每周不少于 1课时，每学年设立 1个劳动

周，并明确课程内容与考核标准。

2.加强督导检查：将劳动教育开展情况纳入学校年度考核

和教育督导评估体系，定期开展专项检查，确保政策落地。

二、关于“加强学校劳动实践课程基地建设”

1.统筹资源建设基地：计划联合农业农村局、文旅局等部

门，在 2年内建成 3个区域性中小学劳动实践基地，与本地农

场、林场、企业等签订合作协议，提供种植、手工、非遗体验

等实践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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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鼓励校本特色：支持学校利用校园空地开设“劳动园地”，

或与社区共建实践场所，解决场地不足问题。

三、关于“加强劳动课程教师队伍建设”

1.配齐专业师资：要求各校在 2024年底前配备专职劳动教

育教师，并纳入教师培训计划。

2.引入社会力量：建立“劳动教育导师库”，聘请劳模、工

匠、非遗传承人等担任兼职教师，定期进校开展技能指导。

四、关于“完善劳动课程评价体系”

1.建立多元评价机制：从劳动态度、技能掌握、实践成果

等维度制定评价标准，将结果计入学生综合素质档案，作为评

优参考。

2.推广优秀案例：每年评选劳动教育示范校和优秀实践案

例，通过经验交流促进全市水平提升。

下一步工作：我市将制定《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三年行动

计划》，明确部门职责和阶段性目标，确保劳动教育常态化、

规范化开展。

感谢贵团对教育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我们将持续跟进建议

落实情况，并及时反馈进展。

神木市教育和体育局

2025年 6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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